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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和规范

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

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加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管理，提升住宅小区供配电

设施建设质量，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安全、稳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就规范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市内的新建住宅小区包括：住宅商品房、保障性住房、

政府出资建设的拆迁安置房以及住宅小区内配套公建用房等。新

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应当按照城市规划，并与新建住宅小区项

目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入使用。

二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范围是指:从电网电源点起至

小区内供电企业与用电客户的产权分界处止的电气设施，包括住

宅小区的外部电源、小区内部居民用电和小区公建配套等供电资

产分界点（电表出线侧）以上的供配电设施。

三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，由开发建设单位按照基

本建设程序和相关规定，组织实施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维护和管

理等工作。

四、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包括：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规划方案

的编制、工程设计、建设及其所需设备、材料等。

五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工程建设应当按照适度超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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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先进、质量保障、设备安全、节能环保的原则实施。推行住

宅小区供配电设施设备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，确保住宅小区供

配电设施设备质量。

六、新建住宅小区居民区和公建配套设施用电容量基本配置

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每套住宅建筑面积在 5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配置容量

每户 4千瓦；建筑面积在 50平方米以上、9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

配置容量每户 6千瓦；建筑面积在 90平方米以上、120平方米

及以下的，配置容量每户 8千瓦；建筑面积在 120平方米以上、

15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配置容量每户 10千瓦；建筑面积 150平

方米以上，配置容量按提高型 75瓦/平方米负荷密度确定，但每

户不得低于 10千瓦。

（二）公建配套设施按实际设备容量计算，公建配套设施设

备容量不明确时，按负荷密度估算，并应考虑住宅电梯、生活水

泵等设备的容量。估算标准为：办公、教育、医疗、公用照明等

按 80瓦/平方米计算、公用汽车库按 20瓦/平方米计算，商业（会

所）按 80瓦/平方米计算。

（三）小区所需电源回路数须符合国家规定和供配电设施规

划要求。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桩建设安装条件，

配建的充电桩原则上不少于规划停车位的 10%。

七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工程项目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

及主要材料、设备采购必须依法确定承包人或供应商，保障市场

主体公平参与竞争。供配电设施的选型应执行国家有关技术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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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采用运行安全可靠、技术先进、维护方便、节能环保型设

备。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及不合格产品，严禁无资质、超越资

质范畴违规进行供配电工程建设行为。

八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设计、工程及设备质量等应符

合《城市配电网规划设计规范》（GB50613）、《供配电系统设

计规范》（GB50052）、《居住区供配电系统技术规范》

（DB34/T1469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》、《淮南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》等相

关规范及技术标准。

九、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，应按照基本建设程序、国家

及行业标准组织实施，推行工程全过程监理，实现工程零缺陷投

运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。需要办理审批、许可事项的，应及时到

相关部门办理手续。提交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的新建住宅小

区修建性详细规划，应包括供配电设施规划方案。

十、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成后，由开发建设单位和供电企

业共同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进行验收。对于符合建设标准

且验收合格的小区供配电设施（不包含物业自管部分），按照自

愿原则移交淮南供电公司管理，并签订移交协议，明确相关责任

和义务，由淮南供电公司承担运行维护和改造责任。

十一、开发建设单位应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

供配电设施是否移交供电公司管理，以及是否委托开发建设单位

代理业主办理供配电设施移交供电公司管理手续等事项。工程竣

工交付使用时，应当公布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及资质、工程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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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和主要设备品牌、价格及保质期等相关信息，保障购房者的知

情权。市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加强新建住宅小区在施工、销

售等过程中的监督管理，做好政策宣传和协调工作，确保住宅小

区供配电工程公示制度的落实，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。

十二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要充分认识住宅

小区供配电工程建设的重要性，互通信息、协调联动，切实加强

监督管理和服务，认真落实居民用电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责

任，确保居民用电安全、稳定。

十三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2020年 1月 7日


